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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明清徽州的自杀纠纷及法律解决

　　郭学勤  周致元

自杀，通常被人们称为“寻短见”，是“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

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 。这一异常惨烈的行为往往给人及社会以强烈的震撼。

明清时期徽州广泛存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乡民百姓因户婚、田土、钱债等纠纷，动辄以

死相逼。一条生命结束了，但是他（她）和这个世界并没有脱离干系；相反，在他（她）死后，其亲

属往往以此为由头，要求某些有着直接、间接甚至毫无关系的人为此负责，造成令当事人背负巨

大心理压力的自杀纠纷。这些自杀纠纷有些是通过里长和老人及宗族等民间个体或组织调处，有

些则没能息讼于民间，而是由死者亲属诉诸官府。这种情况被当时的一些徽州官员斥为“刁风” 。

这一社会现象广泛存在于有“东南邹鲁”之美誉的徽州地区，值得深入探讨。目前徽学界对此研究

尚显薄弱  。本文选择引起官司的自杀纠纷案例为研究对象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自杀纠纷与“健讼”的徽州民俗

明清徽州的史料中，自杀现象的记载较为普遍。“休宁风俗尚气轻生，小事小忿，俄顷之间，

动即自杀” 。清朝康熙初期，休宁县令廖腾煃上任伊始，“察其土俗，访其弊政”，他慨叹“大害

莫过于自杀一事”，自溺、自缢者，“或数日一至，或一日数至” 。两百多年过后的晚清时期，投

水、悬梁自杀的仍是屡见不鲜，“或尸属自行棺殓，或地远不闻于官，无数可纪” 。歙县亦类似，

“歙民尚气好胜，遇拂意事，短见轻生者间亦有之” 。明朝末年，伴随着豪赌之风的盛行，歙县

“亡赖、恶棍串党置立骰筹、马局，诱人子弟，倾家荡产，甚有沦为奸盗，而犯者比比” 。在祁

门，缺乏生活阅历的年轻子弟被诱入赌场，“因输空而轻生者有之”；而对于妇女来说，或因为婆

媳矛盾，或因为夫妻反目，“一时忿不顾身投环、赴水者有之” 。在婺源，“投水、服毒间见之于

弱妇人” 。“黟之妇女短见以轻生者时有所闻，若男子之自杀尚不多见” 。至于绩溪，男子自杀

摘  要：明清徽州，由自杀引起的纠纷非常普遍。引起这一纠纷的原因主要是户婚、田

土、钱债等经济因素。在利益纷争中，一方认为只有采取自杀这一极端方式扩大事态，才会

引起官府的重视。自杀纠纷往往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在解决自杀纠纷的司法审判过程中，

官府的原则是：依法判决；徇情调处；经济上照顾穷人；借机宣扬道德教化；严惩奴婢；

严惩招惹是非。明清时期徽州自杀纠纷，不仅体现了徽州社会中的民俗风貌，也反映出传

统社会中法律制度及其基层法律执行中的一些固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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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并不多见，“女子之刎颈、饮毒、自缢、投河，每层见迭出”，“有含忿自尽者，母党辄纠众

理论，名曰‘吵死’。衣衾之丰，棺椁之美，较正命者有加。妇人于是遇事有挟制之心，翁姑少有

勃溪，遽萌短见；夫妻偶然反目，遂至轻生。经救觉者有之，本无死志而弄假成真者有之” 。由

此看来，自杀在明清时期徽州的一府六县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

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加之土地兼并的逐步加剧，徽州人地矛盾

愈发尖锐。“生齿日繁，则生计日隘，细民勤其职业者，为力最劳，为享最薄” ，虽然部分富商巨

贾藏镪百万，乘坚策肥，但乡民百姓的生活日益穷困，大部分人口濒临最低生存条件的边缘。明中

叶后徽州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甚至“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

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 ，已非昔日之世

外桃源。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明清徽州社会“好讼”、“健讼”之风盛行，甚至屡屡发生“缠讼”、

“刁讼”的现象  。一旦官司缠身，“若巨家大狱，至推其族之一人出为众死，或抹额叫阙，或锁

喉赴台，死则众为之祀春秋而养子孙。其人受椎不死，则傍有死之者矣。他方即好讼，谋不至是。

铺金买埒，倾产入关，皆休、歙人所能” 。

在日益强烈的健讼风俗的影响下，地位低微的徽州乡民百姓为了细微的经济利益也纷纷效仿

强宗大族，成为争讼队伍中一个组成部分。流传至今的三部徽州判牍汇编——《歙纪》、《海阳纪

略》和《纸上经纶》均有大量案件的审判记录，其中记载了20例徽州自杀死亡案例，由自杀引起

纠纷的有17例，如下表：

  《歙纪》、《海阳纪略》和《纸上经纶》所载自杀纠纷案例

  

12

13

14

15

16

17

序号 时间 案 情 经 过 判决结果

1 崇祯

王应祥因买彘与妻角口，致妻愤缢，于人何尤？乃讼及无干之

鲍仲宇、方奴才⋯⋯岳父张东寿与岳母来视殓，祥以田一亩馈

寿为讼费⋯⋯五日后杀女之词惟告婿，而不及鲍、方。

东寿之词不虚，罪在祥矣，

杖之，为倚命之局诈者戒。

奴才助人索谢，并杖。

2 崇祯

汪金老、汪宗历之二子争一桃，二妻皆悍，遂至相詈，一赴

波，一雉经，族众仓皇，只救一处。虽河伯还妇，而马嵬之魂

不返矣。

前断宗历三两六钱埋葬讫，金

老复以为言。奈宗历赤贫，

通族义助三两六钱追荐。

3 崇祯

汪长孙、龚三，丐也。余元、何贵，舆人也⋯⋯有病婢桂兰逃

匿其家。元妻往报，兰主羞而不认，元遂寄同丐家。元、贵探

知长孙妻妒，潜往舁之而去⋯⋯醉而与元詈，龚三劝斗，亦成

詈⋯⋯亡何，长孙内谪外诃，愤而服毒。

着圣、元、贵、高各运土修

城三十日。

4 崇祯

程恩之仆程丑与刘正之婢天喜，以居相邻，调奸有日矣。八月

五日，天喜久出不归，主家寻觅，浼邻孙之志同总甲王天德迹

至小北门外方麻冬家，排闼而入。丑、喜从后门奔遁⋯⋯喧哄

彰闻，丑惧罪且怨之志发其事，乃服毒登志门图赖以死。未

几，天喜亦服毒来，同殒志家。

此奸夫奸妇自作之孽，何烦

别生枝蔓乎！程恩不戢其

仆，致污人壶阈，反借命驾

词，指及正妻、之志代人捉

奸，麻冬纵容苟合，并杖。

5 崇祯

余万才子往山东，遗媳在家，与姑不合而缢，徽俗也。徐立功

为妹索命，意在分奁，不知方殓时，已送败笑遗簪与功婶毕

氏，今尽归功所。

万才虽在外，然不能训其

妻，致御媳过严，稍儆。

6 崇祯

程文汤女继程接孟，嫁黄四十。嫁一月即遭回禄，畜豚又瘦，夫

妇怨贫，未免归咎妇之时命。妻以为生不如死。俗夏月然信石驱

蚊，邻妇庆嫂适鬻之。买归自鸩。文汤恃其朦瞽，意在乞怜。

汤以废疾，免议。四十不能

安贫，变起闺阁，稍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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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崇祯

巴黑之船雇江八觔驾，自严而徽，失客吴斗顺之麦一石五斗

⋯⋯应偿六百文，合借顺银一钱五分，共七百五十文，系黑面

认，将钱取器矣。归而往怨八觔，有别觅长年之意。觔服毒往

赖，返殁于舡。

八觔小人，轻生无赖⋯⋯着

处助丧银五两并偿棺费，阿

汪领埋。仍儆黑为戒，斗顺

以留物致黑生情，并议。

8 崇祯

汪喜才之主母，吴阿凌之姑也。喜才盗凌瓜，凌往诉其主母，主

母切责之。才犷悍异常，怂恿其妻服毒，将尽，负至阿凌之门

而死。七月二十日，阿凌具告，实夫叔吴明全抱状。才既委尸

于凌，八月一日控词又舍凌而牵明全兄弟及其侄细老、大老。

喜才盗蔬是真，妻系短见，

有主母在，不得妄及无辜。

明全失于抱状，并儆。

9 崇祯

凌求老之弟四老，持米粿易稻田间。凌全老之子承佑以赌食相

戏，食尽索钱，因争粿直些微，二母各出护其子，相诟，而求

老之母老病，抱愤饮卤，越三日而殁。

虽无威逼情形，而求老兄弟

贫寒可悯，杖全老父子，仍

断银十两，助其奠葬。

10 崇祯

周文礼之子尚忠，与程来茂同樵，途遇郑应寿索酒资一钱二

文，言颇秽。忠不得已还钱五十文。程邦适市盐归，所亲见也

⋯⋯至暮而尚忠与父、母、妻四人求宿于郑四十家⋯⋯斯时亦

不言曾服毒狼狈，止称欲过溪无烛，虎狼可虑，且又患病而已

⋯⋯至次夜而殁⋯⋯直至已亡而始咎索酒资之人，鸠里刘承诜

往哄应寿之肆。

独尚忠诈端将成，天夺其

魄，文礼亦失于鸣之不早

耳。应寿索钱不时，与生事

之承诜并儆。

11 崇祯

郑光祖肩贩，许寿老、陈来寿所业亦同。祖曾贷寿老钱两百

文，贷毕兴才银三两，居间者陈来寿也⋯⋯偿毕则许怒，偿许

则毕怒，群哄其室⋯⋯祖计无所出，寿老是月十五日之限又

至，已服毒矣。祖兄胜祖医之不愈，至夕而殒。 

着三犯共出葬埋银十两偿垫

之外，听胜祖追荐。寿、

老、才仍各杖。

12 康熙

秀才戴以健，以继母某氏以酷拷婢女投水寻见，初阅呈报，即

准收棺。次日流传有剪乳踢阴种种毒惨之说。煃即亲临检验，

实无是事。

拟出银三十两修学，以儆不

能教家几谏之过。

13 康熙

某因詹务本之媳范氏自缢，比责保甲詹儒，越五日身死，及氏

姑服卤一款⋯⋯老主母受范家的人辱骂，且在家吵闹，致老主

母服卤⋯⋯查保长詹儒奉行公事。拘犯不到，致责十五板。

某先曾责打差保，应于某名

下照律追银十两，给付死者

之家。

14 康熙

缘胡百禄之兄百福，娶妻余氏，结缡未久，福即远适，多年不

归。余氏盼夫情切，兼之贫难度日⋯⋯短见自缢。当经保甲胡

德等报县，批令尸亲验明收殓，事已寝矣。有同族胡世魁者，

误听胡汝器有银币箍和之说，世魁未察虚实，辄以死有可疑等

事控县。

胡世魁事后兴词，实属多

事，应照不应重律，杖

八十，系考授州同，照律纳

赎。胡汝器应照用言教诱人

犯法，与犯法人同罪，亦杖

八十折责三十板。

15 康熙

汪茂文老母阿胡，是日在园锄粟，其妻毕氏在室供爨，饷饭过

迟，致姑嗔怒，毕氏不逊，以所携饭碗，向姑掷去⋯⋯迨茂文

归，阿胡忿极相告，茂文遂执锄柄痛责其妻⋯⋯无何毕氏不自

悔艾，投塘殒命。

汪茂文应照夫殴妻至折二齿

以上，减二等杖九十律，应

杖九十折责三十五板。

16 康熙

（杜）贤家擀面以供午爨，贤之次子方十三岁，见而朵颐，女

嗔不与食⋯⋯贤恶其过急而并叱之⋯⋯夫何女不自悔，越两日

⋯⋯自缢。陈文祥者，上年曾聘此女为媳，有礼金五两及银花

戒指等物，女未过门而死，虑贤不退，致以逼命控。

杜贤女缢不报，辄自掩埋，

予以薄责，再令退还陈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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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案例1—11出自《歙纪》卷9《纪谳语》，案例12出自《海阳纪略》卷上《告文·告城隍文》，案例13—15出自
《纸上经纶》卷1《招》，16、17出自《纸上经纶》卷4《谳语》。

徽州地方官受理这类诉讼案件不在少数，“一月之中，必数见告。化之不改，禁之不悛。目击

惨毒，情不能已” 。更令人慨叹的是，往往“起争常在锥刀之末，酿祸辄成丘山之重” ，这在明

清徽州的自杀诉讼中有很突出的表现。表中案例10，即是因为区区酒钱之争导致周尚忠服毒自杀
身亡，其父周文礼便将郑应寿告上了官府。表中案例3，乞丐汪长孙就是因为几百文钱和余元、龚
三互骂，然后愤而服毒自杀。

在一些自杀诉讼案例中，令人感到很怪异的是，自杀者往往并不是纠纷的当事者，而是当事者

的亲属。表中案例9，凌求老的母亲不堪忍受儿子受骗，抱愤饮卤而死；案例2，汪金老、汪宗历两
人的妻子因为儿子之间一只桃子之争均自杀，这件事最后竟然还导致了两次诉讼。

令人咋舌的是，明清徽州的一些自杀诉讼“事起渺怒，讼乃蔓延” ，“小事小忿，俄顷之间，

动即自杀，原其不惜一己之命，不过欲破其所相怨毒之家，甚至移甲就乙，牵连不止”。一些地方

官对此很是担忧，上书上级部门请求“禁图赖” 。表中案例8，汪喜才偷了吴阿凌瓜，其妻却服
毒自杀。汪喜才觉得告吴阿凌无利可图，于是在控词中，不告吴阿凌却控告吴明全兄弟及其侄细

老、大老。案例1，王应祥妻自杀本来是夫妻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但是王应祥让其岳父张东寿提起
的诉讼涉及鲍仲宇和方奴才，这样，毫不相干的人被扯进了人命官司。

家庭矛盾导致的自杀也会引起诉讼。表中案例6，程文汤女和丈夫黄四十因为家庭贫困而互
相埋怨，程氏服毒身死。于是，程文汤提起诉讼。表中案例1，王应祥妻也是因为家庭矛盾自杀而
引起诉讼。甚至未过门的儿媳自杀也会引起诉讼。表中案例16，杜贤女自缢而死，这本是杜贤的
家事，但是杜贤女未来的公公陈文祥担心杜贤不退还聘礼，便以逼死女命为由把杜贤告到了官

府。杜贤和陈文祥未做成亲家却翻脸成了仇家，对簿公堂。

自杀图赖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表中案例7，围绕着一石五斗的麦子，商人吴斗顺、船主巴黑和
船夫江八觔三人各不相让，导致江八觔服毒后到巴黑船上图赖。还有一些与自杀者有关系的人借

自杀者的尸体进行图赖。表中案例4，奴婢身份的程丑与天喜服毒自杀后，程丑的主人程恩却利用
程丑之死到官府状告天喜主人刘正妻和邻居孙之志。程恩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让刘正和孙之志

为死去的仆人负责。

上述徽州乡民百姓自杀引起的诉讼，都是以琐细事件为诱因。乡民深知官员和政府真正关心

的是事关社会秩序稳定的大事，而对于乡民百姓的户婚、田土、钱债会真正关心到位，于是，遇到

纠纷的乡民为了能引起地方官的注意，不惜以命相搏，以自杀的方式获取经济和道义上的补偿。

二  解决自杀纠纷的依据和程序

为政一方的州县官员，如果对人命关天的自杀诉讼案件处理不当，势必影响地方的稳定。那

么，官府处理由自杀引起的诉讼，遵循什么样的依据和程序呢？

地方官处理自杀纠纷时要依据一定的法律文本。关于自杀的法律条文，《大明律》中有两条，

即《刑律二·人命》中的《威逼人致死》和《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其中《威逼人致死》条（以下

17 康熙

康熙四十四年，有穷民马麟者，借伊麦一斗，未及一年，麟还

二斗⋯⋯乃于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马麟抱布求售，显章

途次见之，仍称借麦未楚⋯⋯扬言必再还米一斗，方可清完借

项。夫马麟⋯⋯愤极计穷，遂⋯⋯自缢。

除令将马麟依礼祭埋外，再

给麟妻黄氏银十两以赡余

生。仍罚修关外二桥一道，

以度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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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威逼’条”）规定：“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若官吏公使人等，非因公务，而威逼平

民致死者，罪同。并追埋葬银一十两。若威逼期亲尊长致死者，绞；大功以下，递减一等。若因奸、

盗而威逼人致死者，斩。” 《大清律例》沿用这一律条，并采用夹注的形式补充说明，如将“事”

做一说明为“户婚、田土、钱债之类”，“致死”增添了“自尽”二字，还补充了“审犯人必有可畏

之威”的文字。《大清律例》中还增加了条例，补充说明十四项不同的情势。

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认为“明律设威逼人致死之条，嗣后条例日益加重，虽为惩豪强凶暴起

见，然非古法也” 。这体现了统治者通过法律震慑恃强凌弱者的本意，与明代商品经济发展、贫

富分化日益严重的形势是密切相关的。晚清法学家薛允升曾作按语解释说：“唐律无因事威逼人

致死之文，以死由自尽，无罪可科故也。然事理赅载不尽者，又有不应为一条，分别情节轻重，科

以笞杖足矣。明特立专律满杖之外，又追给埋葬银两。虽为慎重人命起见，究非古法。”

一些学者似乎意识到这一法律条文律义的模糊性在具体司法过程中可能带来不便。清初著

名律学家沈之奇注重对“威逼”和自杀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威逼至死，谓以威势凌逼人，威之

气焰难当，逼之窘迫难受。既畏其威，复遭其逼，惧怕而不敢较，愤恨而无所伸，因而自尽也。”

受威逼自杀者与威逼者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也就是说，“行威逼之人必因事而发，受威逼之人

必因此事而死者方是”。为防止在案件审理中带来误判，分清“威逼”与小摩擦、小矛盾，他对“威

逼”特作解释：“威逼之情千态万状，必其人之威势果可畏，逼迫果不堪，有难忍难受无可奈何

之情，因而自尽者，方合此律。盖愚夫愚妇每因小事即致轻生，非必果有威逼也。司刑者多因其法

稍轻容易加入而不知其律意也。”

《大明律》中还有一条和自杀有关的法律条文即“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以下称“‘图赖’

条”）：“凡祖父母、父母故杀子孙，及家长故杀奴婢图赖人者，杖七十，徒一年半。若子孙将已死

祖父母、父母，奴婢、雇工人将家长身尸图赖人者，杖一百，徒三年。期亲尊长，杖八十，徒二年；

大功、小功、缌麻，各递减一等。若尊长将已死卑幼及他人身尸图赖人者，杖八十。其告官者，随

所告轻重，并依诬告平人律论罪。若因而诈取财物者，计赃，准盗窃论，抢去财物者，准白书抢夺

论，免刺。各从重科断。” 《大清律例》保留了明朝的律，增加了《条例》，《条例》中规定对自杀

者的亲属架尸图赖者予以不同程度的惩治。

“本与人无干，而图谋赖人私下诈骗者，谓之图赖。” 薛允升曾作按语解释说：“图赖者，

诬赖人杀死或逼死之类。” 综合来讲，图赖就是诬赖被人逼死或杀死，以此达到诈骗不相干人

的目的；自杀图赖就是自杀者死亡后，亲属诬赖是被人逼死，以此来诈骗本不该负责者的利益。

明清法律条文颁行天下，那么徽州官府在判决具体自杀纠纷时究竟按什么程序呢？

明中叶以降至有清一代，官府对于民间户婚、田土、钱债等细故琐事不重视，但是对那些因

细故琐事而自杀的人命案却是十分重视的，对其处理遵循着一个既定的程序。

首先，官府受理自杀者亲属呈递的诉状后，往往会调查、勘验取证。充当调查勘验工作的有时

是里长、老人、乡约和保长等。明朝崇祯年间，歙县孙社明等纠集一帮乌合之众，执械强劫商人程

茂、程一赞，只因为程一赞说出“认得”，“孙社明手戕事主，实为渠魁，日久，约里呈其自尽”。一

个胆大妄为的强盗，在法律威慑下服毒自尽。“里保验明回结，尚未显伏斧锧，为有余恨耳” 。有

时官府也会派官差直接去调查勘验。表中案例13，保长詹儒死亡，徽州知府派差役调查得知，詹

儒是因为勾摄罪犯没完成公务被某知县打了十五板后死亡的。据此，徽州知府认为，“某先曾责

打差保，则威逼之罪，似亦难容诿过矣” 。

其次，为了弄清真相，官府有时会派法医去验尸。表中案例15，汪茂文因为母亲和妻毕氏有矛

盾把毕氏痛打一顿，毕氏投水而死。官府派法医验尸，发现毕氏身体多处受伤呈红紫色，“验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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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右牙共少七个半”，“据仵人叶春报称俱系打落”。这样，官府找到了法律依据，“汪茂文应照

夫殴妻至折二齿以上，减二等杖九十律，应杖九十折责三十五板” 。

有时甚至地方官本人会亲临勘验。表中案例12，戴家婢女自杀死亡收棺后，却传出婢女生前
曾惨遭戴家非人待遇，知县廖腾煃不敢怠慢，立即亲临现场检验。表中案例17，马麟被为富不仁

的吴显章逼死，马麟妻黄氏将吴显章具控到县衙后，知县“随即亲诣验明” 。

其三，寻求证据（人）。地方官在司法程序中会注意到证人的作用。在一些徽州判例中经常

提到证人，如表中案例9，凌求老母亲自杀一案的判语中提到邻居作为证人，“次日，邻佑皆有剪
牲解煞之证” 。表中案例10，周尚忠服毒一案中，提到了证人程邦买盐回家亲眼所见郑应寿用
脏话向周索要酒资。还提到证人郑四十，当晚周尚忠和家人在郑四十家借宿时，周尚忠并没有说

自己服毒，只说是患病而已，而且他服毒两天后才死亡，却一直没有说自己服毒和郑应寿有关。所

以，傅知县没有按照“威逼”条判处郑应寿给周家任何赔偿。

徽州地方官在处理自杀纠纷时和一般的民事纠纷相类似，通常情况下，当堂即可把诉讼审决

了结，然后面撰审词宣读。

三  解决自杀纠纷的基本原则

从自杀纠纷的审理过程及其判决中，我们可以对徽州地方官解决自杀纠纷的基本原则有个

清晰的认识，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1.依法判决

明清徽州官员审理的自杀诉讼判语中经常见到“依法”、“按律”、“应照（按）⋯⋯律”以及

“应照（按）⋯⋯法”等字样，也可以见到“威逼”、“无由威逼”或是“图赖”等语句。可以看出，

官员听讼时首先需要考虑国家法律中哪些条款可以作为判案基准  ，审判自杀诉讼是具有一定的

法律依据的。其中“威逼”条和“图赖”条就是两个基本的法律依据。有的判语尽管没有提到相关

的法律条文，但是判决的结果和法律条文还是基本吻合的。

案例11，商人郑光祖向许寿老和毕兴才借钱，但是当两个债主同时向郑光祖索钱时郑因无法
还债而服毒自杀。知县傅岩认为郑光祖是受到两债主和中间人陈来寿的威逼致死，所以判处这三

个人共出葬埋银十两。表中案例13，保长詹儒因为曾受到某知县的十五大板后死亡，所以徽州知
府认为应追埋葬银十两给詹家。毫无疑问，这些判决结果是符合明清律例中“威逼”条的。

案例1，王应祥妻自缢身亡本来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干系，但是王应祥却让其岳父张东寿到县
衙起诉鲍玄林和方奴才两人。五天后，张东寿大概知道了事情真相，反过来用杀女之词把王应祥

告上了官府。傅知县判决“罪在祥矣，杖之，为倚命之局诈者戒”。可以看出，最初，王应祥是想诬

告鲍、方两人上门要钱逼死妻子，按照“图赖”条，傅知县判处王应祥杖刑。可能王应祥本人也明

白如果他自己告官会被以诬告平人律论罪，所以他拿出一亩田作为讼费让岳父代为上告，他本人

最终还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2.徇情调处

正如清朝樊增祥所说“作官第一要体人情” 。徽州官员在处理自杀诉讼案件时，常常把情理

因素考虑在内，注意因事制宜地徇情调处。自杀现象大部分是因为户婚、田土、钱债之类细故引

起的，但是毕竟闹出了人命，“人命关天”，按照普通百姓的一般思维方式，只要出了人命便要理直

气壮地为死去的生命讨个说法，不管是不是被威逼致死。表中案例2，汪金老、汪宗历两人妻子均
自杀，就是因为汪金老妻身亡而汪宗历妻有幸被救活了，所以这场人命官司中汪宗历就成了败诉

31

32

33

34

35

明清徽州的自杀纠纷及法律解决



2014年 第1期

- 70 - 

方而对死者负责，官府“断宗历三两六钱埋葬”。可以看出这一判决既没有遵照“威逼”条也没有

认定为自杀图赖，而是采取折中的办法。从人的直观情感来说，“乐生而恶死，人之常情也。未有

无故而厌生乐死者。凡人处万不得已之时，至于厌生而乐死必其有非常之困难者也。否则，忧忿

之不可释者也。夫死有重于泰山而轻于鸿毛者，此惟贤智之士能权衡于其间，非愚夫愚妇之所能

及也。一念之偶萌不必死而竟死，固未可以遽责” 。将国家正式法与世俗情理习惯协调起来不

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不久汪金老再次提起诉讼，官府考虑到汪宗历特别贫穷，况且已经拿出三两

六钱的丧葬银，但如果对汪金老不予理会似乎日后也有隐患，于是再次判决：“通族义助三两六

钱追荐，拟于清明日祠中面与，可以长杜矣。”傅知县创造性地利用徽州宗族的强大力量来协调

解决这个问题，体现出了司法审理中徇情调处的特点。

官府采取徇理调处的办法，既是为了达到使双方当事人相安无事的目的，也是出于官员对自

己的仕途的考虑。只有最终的判决双方都能够接受，社会秩序才能够相对稳定，而地方官员的政

绩和仕途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取决于辖区内是否太平。明清徽州司法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纷繁复杂

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为乡民百姓弄清楚各自的权利；最终的目标是稳定社会秩序，而不是分清孰

是孰非  。因此这些官员在审案时，通常是“就本地风俗，准情酌理而变通之。庶不与律例十分相

背。否则上控之后，奉批录案，无词可措矣” 。也就是说，徇情调处也不是无原则的，它不能与

律例相去甚远，更不能与之抵牾，律例就是徽州地方官司法过程中心里的一杆秤。这样，即便是

一方不满对判决结果再向上级官府提起上诉，官员也有解释的余地。

3.经济上照顾穷人

明清时期，徽州社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乡民百姓生存日艰，他们为了户婚、田土、钱债等细

故倾力争夺，不胜不止。对于乡民百姓来说，被官府认为是细故的经济利益却是维持全家生计的

大事。在利益纷争中，在个人或是全家的生计面前，自杀的行为就更加激动人心了，部分乡民百姓

用宝贵的生命作为维护自身利益或是敲诈他人的资本，他们预设了一个有能力追求超越价值的自

我，把自己宝贵的生命视作轻于鸿毛，闹出人命关天的大事，通过这种方式把事态扩大以期引起

官府的重视和介入，使自己的“冤屈”得到重视和解决；给对方以惩罚和报复，为自己的亲属争取

一些经济利益。在沉闷的现实世界中，这无异于一种拯救，更可能是明清徽州自杀者以生命作赌

注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自杀者把这种做法作为一种斗争策略。而一旦这类不得已而为之的

诉讼被准理，地方官往往会照顾穷人，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对于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和人权关

怀。所以，这类自杀甚至“都不是一种主体性行为，自杀者对死后效果的期待超过了求生本能，在

这个意义上，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反而让弱者的生命焕发出特殊的光彩” 。表中案例9，凌
求老的母亲饮卤自杀一案，知县傅岩在审理时，他认为事件起因是两个村妇的口角，“无威逼情

形”。按照这个思路，对方就不必负任何责任。但是本案最终经济上照顾了穷人：“求老兄弟贫寒

可悯，杖全老父子，仍断银十两，助其奠葬”。这一判决结果最终却符合了“威逼”条。有的案例

中，官员明明认为是自杀图赖，但是判决的结果却是依照“威逼”条，判处富人担当了赔偿自杀者

的责任。表中案例7，江八觔自杀一案，傅岩认为船主巴黑赔偿了客人损失后，对船夫江八觔“即
有一二咎言，亦理之常”。但是江八觔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服毒图赖。知县傅岩对这一案件的认

定是“八觔小人，轻生无赖”，然而最终的判决还是让巴黑承担了一些责任，“着处助丧银五两并

偿棺费”。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官在处理自杀诉讼时对弱势群体给予了一定关怀，但是却不自

觉地陷入了一种无何奈何的和稀泥的状态。

当然，这些案件中的富人也都接受了判决的结果。尽管他们内心不甘，但是毕竟对方闹出了人

命，死尸累门对于被告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如果再向上一级官府提起诉讼，又会面

36

37

38

39



- 71 - 

临高昂的诉讼费用。一旦案件缠身，单单是基层司法中名目繁多的陋规已足让他们苦不堪言，甚

至还有可能出现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结果。一些地方官深表担忧，“从来作念者，莫不喜有命

案，利其牵连以为己。上下其手，奇货可居之局，计一月之内，图赖命案或数家，或十余家，至今犹

然，若不禁止不待抵偿，即初死之日借尸屠门一节，则中户之家已破，行见户口日损，而民生日蹙

矣” 。所以，被告不得不接受最终的判决结果，毕竟按照“威逼”条也就是出十两银子，这比起

再次提起诉讼的高昂代价已是小巫见大巫了。

4.借机宣扬道德教化

地方官的职责包含着明教化的内容，审理案件之时，正是他们向辖区内的乡民宣扬伦理道德

的极好时机。明清徽州自杀诉讼的判决也体现出地方官重视道德教化的特点。有些判决结果在明

清律例中虽然找不到法律依据，但是原、被告却都愿意接受，而且这些判决事实上可以起到道德

教化的作用，或多或少促进了社会空气的净化。表中案例3，乞丐汪长孙服毒自杀身亡一案，傅知
县的判语中有一句很有特色：“着圣、元、贵、高各运土修城三十日。”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两例。

表中案例12，戴家婢女投水而死一案，知县廖腾煃判处戴家“拟出银三十两修学”；表中案例17，
马麟自缢而死后，地方官给这个案件判决结果包含着这样的内容：“仍罚修关外二桥一道，以度

行旅。桥成之日，即名为盘剥桥，使盘放重利朘剥穷民者，履桥知惧之意也。限两月内完工。”

出力修城、“罚资修学” 以及出资修桥，这是徽州地方官创造性地采取了罚劳役或者货币的

手段来帮助和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这种办法在客观上取得了驱民向善的社会效果，使这些

涉讼人员在司法力量的强制下为家乡做些善事。另一方面对当地的乡民百姓来说也具有警示的作

用，做了坏事就要受到官府的惩罚，上文的吴显章被罚修两座桥，徽州地方官的目的就是使高利

贷者走在桥上心怀畏惧。这对于徽州社会秩序的构建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明清徽州自杀诉讼的判词中经常使用“儆”、“议”和“惩”等字眼，地方官作出这样判决的

初衷是让后人从中获取教训，不要犯类似的过错。这体现了官府的一种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对于

过错方是批评和谴责的。这些判词也是徽州地方官宣扬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当然，这种判决结

果也可能是为了抚平失去亲人家庭的心理创伤，或是出于对自杀者亡灵的告慰。

5.严惩奴婢

明清徽州畜奴之风盛行，主仆名分非常严格，奴婢的地位十分低下。奴婢一旦涉讼，地方官对

他们往往采取严惩的态度，在自杀诉讼中当然也是如此。表中案例4，程丑和天喜私奔未成，但是

还要面临法律的制裁，他们不得已双双服毒自杀。但是傅知县认为此事属于二人“图赖”，“此奸

夫奸妇自作之孽，何烦别生枝蔓乎”！很显然是轻视了奴婢的人格，奴婢们虽然地位低下，但也可

能为纯真的爱情而不惜效仿梁祝化蝶。这一诉讼的判决结果也没有给程丑和天喜的亲属任何经

济赔偿，和一般平民相比是不同的，这一结果体现出官府对待奴婢的严惩态度。

当然，奴婢自杀图赖的现象也是存在的。表中案例8，汪喜才妻服毒到阿凌家死即是自杀图

赖。在明清徽州，奴婢位卑言轻，在主人面前都是惟命是从，在县衙里更应该是噤若寒蝉，而傅

知县把汪喜才在县衙告状说成是“野奴犺狠跳嚷县庭如此”，这显然是在夸大其词，鄙视奴婢。

判词中还进一步推理：“比其主母安能令之曲膝，阿凌以谢过，其妻又焉得不沟渎害人哉！”最后

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喜才盗蔬是真，妻系短见，有主母在，不得妄及无辜。” 这样，就是因为

是主母的拐弯抹角的亲戚，一条奴婢的人命案就悄无声息地结束了。这和巴黑等平民自杀图赖的

判决是有很大差别的。

6.严惩招惹是非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可以说，孔子的“无讼”的社会理想是明清徽州地方

40

41

42

43

明清徽州的自杀纠纷及法律解决



2014年 第1期

- 72 - 

官的追求。辖区内无讼，社会稳定，就意味着他们的仕途没有太大的障碍。但是他们在审理一些

自杀案件中有时却会遇到招惹是非无端兴讼者，这与他们“无讼”的社会理想是背道而驰的，地

方官对于这类人总是严惩不贷。

表中案例10，周尚忠服毒自杀后，其父周文礼“鸠里刘承诜往哄应寿之肆”。傅知县认为刘承
诜和周尚忠的自杀毫无关系，是“生事”，判处他和郑应寿“并儆”。

如果说刘承诜受到了“儆”的判决结果是精神上的惩罚，那么表中案例1王应祥妻自杀诉
讼中的方奴才可不是那么幸运了。方奴才是跟着鲍玄林到王家索要医疗费被扯进了一场人命官

司的。很令人奇怪的是，判决结果中除了王应祥本人受到了杖刑的惩罚外，“奴才助人索谢，并

杖”。要医药费的鲍氏父子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而帮助他人索要医药费的人却受到了杖刑。

表中案例4，程丑和天喜自杀诉讼中方麻冬扮演了很尴尬的角色。程丑和天喜私奔之前在方

麻冬家的院子里饮酒，傅知县就判决方家：“纵容苟合，并杖。”表中案例14，胡百福妻余氏自缢
死亡收殓完毕，本来事情结束了，同族人胡世魁听信胡汝器传言的“银币箍和”，就到县府告发。

通过传讯有关人员得出的结论是“世魁箍和行贿之词，皆轻听汝器传言不实误之也”。最后的判

决结果是胡世魁“事后兴词，实属多事，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系考授州同，照律纳赎”；而对于

传出谣言的胡汝器，“应照用言教诱人犯法，与犯法人同罪，亦杖八十折责三十板”。胡世魁和胡

汝器就这样定下了罪名，受到了惩罚。

刘承诜、方奴才、方麻冬、胡世魁和胡汝器都不是自杀诉讼的当事人，但是他们都受到了处

罚，这应该是地方官不赞成乡民招惹是非，希望百姓各安其分而采取的措施。

明清徽州自杀纠纷引起的诉讼非常普遍，这是徽州民俗健讼的表现。这一社会现象的出现

和明清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乡民百姓日益贫困，官府不重视户婚、田土、钱债等经济纠纷有着密切

的关联。而当这些纠纷引起乡民自杀并被诉诸官府后，地方官却是非常重视的。地方官在具体司

法过程中并不简单套用明清律例，而是遵循和体现徇情调处、经济上照顾穷人、借机宣扬道德教

化等原则，这符合明清统治者“立法重礼、立法遵循天理” 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儒家“和为贵”

的思想在明清司法文化中的影响，也是官府在解决这些自杀纠纷时以当地的社会稳定为着眼点的

表现。但是这种做法的客观结果却是更加助长了自杀风气的蔓延和自杀诉讼的增多，因此，自杀

始终是明清两朝徽州的一大社会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明清徽州健讼的风俗使各级政府的官僚实

行一些清明的政治，也是徽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这无疑具有一定的道

理；然而，就徽州人自杀——特别是自杀图赖引起的诉讼而言，这是下层百姓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

物质经济利益，甚至是讹诈对方的物质经济利益而故意把事情闹大的极端行为。此类行为一方面

给对方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也给官府造成一定的社会压力。这不仅体现了徽州社会

中的民俗风貌，也反映出传统社会中法律制度及基层法律执行中的一些固有特征。

注释：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自杀论》，商务印书馆20 01年版，第11页。
  （明）傅岩：《歙纪》卷9《纪谳语》，明崇祯刻本；吴宏：《纸上经纶》卷4《谳语·逼死女命事》，载郭成伟、田涛点校整理：
《明清公牍秘本五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拙文《明清徽州的自杀现象》对此作出初步探讨，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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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傅岩：《歙纪》卷5《纪政绩·事迹》。

44

1

2

3

4

5
6

8

7 9

21

41

40

10 11 12



- 73 - 

郭学勤、周致元：《明清徽州的自杀现象》，《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万历《休宁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明万历三十五年刻本。
万历《歙志》卷5《风土》，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
参见卞利：《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论明清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 08年版，第266— 310页。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2《两都》，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页。
廖腾煃：《海阳纪略》卷上《书·上郑藩宪》。

廖腾煃：《海阳纪略》卷下《告示·为民祷请示》。

万历《祁门县志》卷4《人事志·风俗》，明万历二十八年刻本。

   《大明律》卷19《刑律二·人命·威逼人致死》，《续修四库全书》第862册，第5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 02年版。
  沈家本：《寄簃文存》卷2《论威逼人致死》，《续修四库全书》第1563册，第4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 02年版。
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18，《明律卷第十九·刑律二·人命·威逼人致死》，复耕堂刻本，1922年。
沈之奇注，洪弘绪订：《大清律集解附例》卷19《刑律·人命·威逼人致死》，《续修四库全书》第863册，第549页，上海古
籍出版社20 02年版。
  《大明律》卷19《刑律二·人命·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续修四库全书》第862册，第5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 02年版。
沈之奇注，洪弘绪订：《大清律集解附例》卷19《刑律·人命·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续修四库全书》第863册，第5 4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 02年版。
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18，《明律卷第十九·刑律二·人命·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
   （明）傅岩：《歙纪》卷9《纪谳语》。
吴宏：《纸上经纶》卷1《招·特参贪酷等事》。
吴宏：《纸上经纶》卷1《招·殴妻至折二齿以上》。
吴宏：《纸上经纶》卷4《谳语·逼杀夫命事》。
    （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载（日）滋贺秀三等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

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樊增祥：《樊山政书》卷7《札十二府州》，中华书局20 07年版，第181页。
韩秀桃：《明清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安徽大学出版社20 0 4年版，第160页。
方大湜：《平平言》卷2《本案用何律例须考究明白》，《官箴书集成》第7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
海青：《始于自杀，终于“自我”》，《读书》2010年第2期。
   《论语·颜渊》第十二。

张晋藩、怀效锋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7卷《明》，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 6页。

  【项目说明】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YJC7700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BZS064；全国高校古委会重点科研项目研究成
果，皖教秘科 [2013]14号；安徽大学2011级研究生学术创新研究扶持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10117700327。

 （作者郭学勤  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邮编235000；
周致元  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  邮编230039）

                                                   （责任编辑  赵增越）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2

23

29
30

31

32

34

35

37

38

39

43

44

24

25

26

27

28

36

33 42

明清徽州的自杀纠纷及法律解决


